
文　史　哲 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总第３５９期) No２,２０１７(SerialNo．３５９)

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三重约束”
黄　勇 撰　崔雅琴 译

摘　要: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一个直接原因在于,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

国哲学缺乏兴趣,而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他们对中国哲学(之价值)的无知.研究中国哲学的学

者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

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我们的做法是:“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

但我们让中国哲学对全部问题有最终发言权.”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除了要接受

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即应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既为西方哲学

家所不熟悉,而又不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还需要接受第三重约束,即他们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

国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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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毫无疑问,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哲学界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虽然美国哲学协会(APA,即

AmericanPhilosophicalAssociation)年会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分会上中国哲学专场的数量有了显著

增加(尽管仍然主要出现在小组议程而非主要议程),同时研究中国哲学的英文出版物数量也有了较

大提高,但至少依旧存在两大问题.其一,在研究型大学,尤其一流研究型大学里,缺乏具有中国哲

学专长的学者.布鲁雅(BrianBruya)最近便对此作了一番研究,结果发现,“在具有博士项目的美国

大学哲学系从事专职中国(或亚洲)哲学研究的所有九位学者中,只有四位一开始是作为中国(或亚

洲)哲学学者而被招聘的(其余的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某专长,如伦理学和古希腊哲学,而进入具有博

士项目的哲学系,他们或者一开始对中国哲学也有一些兴趣,或者只是在进入这些研究型哲学系以

后才开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而全美哲学博士项目中总共仅有九位专职中国哲学学者能够指导博

士学位论文”① .其二,与研究中国哲学或亚洲哲学的专门刊物相比,综合哲学期刊发表的中国哲学

论文少之又少.奥伯丁(AmyOlberding)发表在本期美国哲学协会通讯上的研究专门探讨了这一问

题.她发现综合哲学期刊自１９４０年以来每十年只刊发了三到四篇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且无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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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迹象①.
当然,上述两项研究不过是证实了中国哲学研究者很久就已经有的,尽管有些含糊的共同感觉.

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扭转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 本文将突出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
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应该而且可以受到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第二部分),并以王阳明

研究中的若干方面作为例子来具体说明如何在这样的双重约束下从事研究(第三部分).由于这样

的研究有可能被指责为对中国哲学断章取义,我在本文的结语部分将说明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还需

要满足第三重约束.

二、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双重约束”

要扭转中国哲学在英语世界的这种边缘状况,必须先弄清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万白安(Bryan
vanNorden)所说的“沙文民族主义”②或布鲁雅所说的“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隐性排斥”③,可能在某种

程度上合乎事实,尽管主流西方哲学家可能不会予以承认.然而,笔者认为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西
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缺乏兴趣,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对中国哲学(之价值)的无知.布

鲁雅所讲的一则逸闻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布鲁雅了解到美国某大学的哲学系想建立一个全美排

名前十的哲学博士项目,于是就问该系的系主任,他聘用了哪位中国哲学专家来帮助他达到这个目

标.这位系主任的回答让布鲁雅感到很吃惊:“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那些当今哲学家致力研究的问

题吗?”④言外之意是说,第一,倘若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当今哲学家致力研究的问题,那么哲学系自

然会聘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第二,中国哲学无益于此.
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上述第一点:即使(或者正因为)中国哲学不能帮助解决当前哲学家所关注的

问题,哲学系仍应该聘请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这样他们可以引进西方哲学家目前没有关注但应该

关注的问题,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不过,本文旨在质疑第二点:中国哲学不能帮助解决西方主流哲

学家目前所关注的问题.当然,要使他们信服,我们这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只是抱怨现

状,而是应该比西方主流哲学家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扭转这一不尽如人意的局面.事实上,他们既然

不了解中国哲学,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某天突然来兴致阅读中国哲学,因为他们确实忙于处理一些

令他们,同时也令我们或应当令我们感兴趣的哲学问题.相反,我们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

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

些有意思的观点.
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极为赞同奥伯丁的观点.她认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在提高西方哲学

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方面存在双重约束.一方面,他们不仅需要“紧扣主流话语中已有的问题、兴趣

点或范式”⑤,而且必须解释中国哲学能就这些问题、兴趣点或范式提供一些主流话语没有讲到的东

西.这一点很重要.如果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不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联系起来,或者即使把中国

哲学与西方哲学联系起来了,但仅仅说明了两者有类似的思想,或者还进一步发现了中西哲学之间

的某些差异,但不能说明中国哲学也是有意思的、合理的或有说服力的(如果不能证明中国哲学比西

方哲学更有意思、更合理或更有说服力的话),那么就几乎不可能让那些对中国哲学还不感兴趣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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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哲学家开始对中国哲学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如果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使中国哲学观点看起来

“极为怪异,偏离受西式教育的哲学家所熟悉的思想,那就会引发另一种类型的抗拒”①,因为对于西

方主流学者而言,这些观点可能看起来是非哲学的,属于他们眼中的东方神秘主义.奥伯丁如此概

括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提出的、在她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双重约

束:请你们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在西方哲学中没有见过的东西,但同时要保证这些东西看起来确实是

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②.
笔者曾在«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下研究中国哲学:为中国哲学引入一种独特方法»③一文中表达

过类似的,但乐观得多的观点(该文的一些主要思想后来成为拙著«为什么应该是道德的:师法二

程»④绪论的主要部分),尽管那时笔者的关注点并不是想扭转中国哲学在西方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这

件事.笔者当初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研究中国哲学,但关键点也在于如何激发西方

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要回答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就必须回答我

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种语境中研究中国哲学;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我们自己的中国哲

学论著是写给谁看的.当然,我们的论著也要写给研究中国哲学的同行看的.然而,如果我们想要

把广大的西方哲学家当作受众———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为什么这些对

中国哲学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西方哲学家应该对它感兴趣.我认为一个重要的答案在于,中
国哲学即使在今天西方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上,也能作出一些重要的贡献.

若想做好这项工作,我们首先应该熟悉西方哲学家关注的问题,西方哲学传统就这些问题所发

展出来的不同观点,以及这些观点面临的问题;其次,我们要看看中国哲学家关于这些问题是否有不

同的、更好的观点.这在本质上就是奥伯丁所说的双重约束,只是在表述顺序上颠倒而已.为了更

清晰地呈现这种双重约束,笔者曾作如下陈述:“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但我们让

中国哲学对这些问题有最终发言权.”⑤由于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哲学整体上优于西方哲学,这种比较

研究所选择讨论的问题不可能是系统性的.一方面,在这样的比较研究中,至少在初始阶段,我们将

不讨论某些在中国传统中可能非常重要,但对西方哲学家而言太过陌生或很难与他们目前所关注的

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要么西方哲学家已经提出令人满意(或至

少比任何可以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发现的观点更令人满意)的看法,要么西方哲学所发展的观点虽令

人不甚满意,但中国哲学也无法提供更好的看法.我们的比较研究不涉及这两方面的问题.
关于这种研究哲学的方式,应说明以下几点:第一,虽然旨在从中国哲学中寻找更好的办法解决

西方哲学传统提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采用这种办法的学者必须先确定一个西方问题,然后才

开始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其解决方案.某些情况下可能确实会这样做,但研究者也可能先是觉得某个

中国哲学的观点特别有意思且意义重大,然后去看西方哲学家如何应对类似的问题.然而,这两种

方式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有时候,研究者可能看到西方哲学传统关于某一具体议题的代表立场很

成问题,但在中国哲学中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另一些时候,研究者可能发现某个中国哲学观

点特别有意思,但它对于解决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并无助益,因为它所涉问题不是西方哲学所要处理

的,或是因为西方哲学自身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展出了同样有意思或更有意思的见地.在大多数情

况下,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熟悉中西传统,可以判断中国哲学中的哪些问题最有可能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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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解决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问题,然后仔细研究这两个传统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具体看法.
第二,尽管这种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式旨在解决西方哲学传统提出的问题,但它并不会像初看起

来那样存在歪曲中国哲学的危险.一方面,它不同于试图利用当代西方哲学流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

传统哲学的做法,那样的话可能确实会歪曲中国哲学.例如,针对当下美德伦理的问题提出儒家的

解决方案,我们不必主张或论证儒家伦理也是一种美德伦理,至少不必说它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美

德伦理.另一方面,诚然,这种研究方式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图景是不完整的,但它本就无意呈现一幅

完整的中国哲学图景.这是说,它只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一种方式,需要其他很多方式加以补充和

支持.
第三,显然,这种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式不仅仅是文本研究,因为它旨在为目前西方哲学家所关注

的问题提出新的、有意思且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不仅是提供一种“富有洞见的解释,以尽力复原文本

写作的最初情景,进而有可能把握作者原意”①.不过,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同于可能易于与之混淆的

纯粹的哲学建构.纯粹的哲学建构存在以下危险:它“一开始就和激发了哲学建构努力的历史资源

相疏离”②,因为“一个人如此开展研究时,可能不会直接从所比较的两个传统中引经据典,虽然他可

能用脚注来解释自己思想之根源”③.为了证明中国哲学可以对解决当代西方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

题作出重大贡献,就需要证明这些贡献确实基于对中国哲学文本的扎实研究、仔细分析与合理解释,
而这一坚实基础得经得起对同一文本其他解释的挑战.尽管我们在运用中国哲学文献去挑战西方

哲学观点时必须进行筛选,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运用这些文献时不会歪曲它们在原始语境中

的含义.就此而言,布鲁雅最近一项以中国哲学视域挑战西方哲学的重要研究与此处倡导的研究有

所不同(至少从他的构想而非他或其项目参与者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尽管笔者对他的研究深表赞

赏,因为布鲁雅的研究“并不要求明确提及中国哲学资源,即使它的主要观点必须包含中国传统,至
少把中国传统作为灵感的源泉”④.

第四,奥伯丁正确地强调,“试图促使人们对非西方传统感兴趣的中国哲学学者所面临的这种双

重约束对这些学者提出了一种迫切而不可能达到的要求”⑤,因为它要求我们深入了解两种传统.处

理这个问题有一个法子:不管是就具体的研究项目而言,还是就一般的哲学兴趣而言,把研究的重点

缩小到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哲学的子域.例如,如果想看看荀子将如何回应针对

美德伦理学的情境主义(situationism)批判,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充分掌握针对美德伦理学的情境主义

批判和«荀子»文本,而这还是办得到的.同时,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应该把熟悉西方哲学

的当代著述视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因为那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经验.中国哲学并没有在总体上优于西

方哲学.就某些论题而言,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有更好的东西要说,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根据我

自己的经验,即使在那些中国哲学有更好东西要说的问题上,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仍然可以获益良多.

三、在双重约束下研究中国哲学:以王阳明研究为例

因此,笔者赞同奥伯丁的以下观点:主流的英美哲学能否更多融合中国哲学,“取决于[英美哲

学]能否将其经常宣扬的批判精神用于自身,能否审视自己的预设、预期和实践”⑥.不过,英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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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自我批判,至少部分取决于中国哲学研究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双重约束的要求.奥伯丁在

上面提到的那篇论文中作了精彩的案例研究:儒家关注日常的良好举止和礼仪的深层道德意义,这
可以对当代哲学伦理学作出贡献.这项研究本身就是满足双重约束的一个成功尝试.笔者之前也

作过一些涉及孔子①、庄子②、二程③和朱熹④的比较研究,旨在通过吸收这些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以解

决目前困扰西方哲学家的若干问题.这里虽不宜展开这样的实质性研究,但它有助于表明,道路尽

管崎岖,前途却是光明的.鉴于此,本节拟简略讨论笔者目前正在从事的王阳明研究中的几个主题,
以说明上面提及的在英语世界从事中国哲学的双重约束是有可能满足的.

１．命题性知识(Knowing that),能力之知(Knowing how),抑或动力之知(Knowingto)? 赖

尔(GilbertRyle)对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作了经典区分⑤.前者是理论性的,后者是实践性的.赖

尔作此区分,意在强调能力之知,它在西方哲学史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依赖尔之见,西方哲学史

在很大程度上持唯理智论.笔者赞同这一区分,尽管近来出现了两种来自相反方向的挑战:有人说,
能力之知无非是命题性知识的一种⑥,另外又有人说,命题性知识不过是能力之知的一种⑦,这两种

观点虽方向相反,但都在试图将其中一种还原成另外一种.依笔者拙见,赖尔的问题不在于区分这

两类知识,而在于人们往往误以为这两类知识已经穷尽了一切可能有的知识.比如,艾文贺(P．J．
Ivanhoe)、杜维明、库珀曼(JoelKupperman)、拉法尔(LisaRaphals)、陈来及郁振华等研究中国哲学

的学者便试图把儒家的道德知识观念理解为能力之知而非命题性知识.然而,命题性知识或能力之

知都不足以解释儒家知识的独特之处.我们不妨来看阳明的良知概念.良知之为知,不仅关乎何谓

善何谓恶,而且还关乎好善恶恶,但赖尔的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都不包含好善恶恶这一层.譬如,
如果我知道我应该爱我的父母并知道如何去爱他们(此二者分别属于赖尔所讲的命题性知识和能力

之知),我仍有可能不爱他们.但是,如果我有爱父母的良知,那么,它便包含三种知识:其一,我知道

应该爱我的父母(命题性知识);其二,我会,即我有动力去爱他们(动力之知);其三,上述二者又必然

会驱使我寻求最合适、最有效的方式去爱他们(能力之知).笔者所讲的“动力之知”跟赫瑟林顿

(SteveHetherington)和赖蕴慧(KarynLai)所讲的“动力之知”不尽相同⑧.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讲

的动力之知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的能力之知,而我所讲的动力之知乃是促使人采取相应

行动的知识.这一知识概念的充分发展将使儒学对当代知识理论能够作出重要贡献⑨.

２．信念(belief)、欲望(desire),抑或信欲(besire)? 当代关于道德理由内在论和外在论之间的争

论,接受了休谟在试图解释行为理由时对信念和欲望的区分.争论的焦点在于信念是否可以单独成

为行动理由.理由内在论者认为,任何行动理由必须服务于某些广义上理解的既有欲望,即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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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Williams)所讲的“主观动机集合”(subjectivemotivationalset)①;而外在论者则认为,信念

可以单独促使一个人作出行动②.有些反休谟主义者提出假设,认为可能存在一种既有信念也有欲

望的心理状态③,奥尔瑟姆(J．A．Altham)为此造了一个词“信欲”(besire,包含belief和desire)④.
的确,阳明的“良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一种信欲:它不仅包含着相信某事是善的因此应该去做的

信念,而且包含着一种去做的欲望.然而,从休谟主义的传统来看这一概念是难以理解的,实际上有

人认为它很怪异.主要的问题在于所谓的与世界的适应方向上的冲突:信念需要(被改变以)适应世

界,而世界则应该被改变以适应欲望.但是,如果存在一种信念欲望兼而有之的单一心理状态“信
欲”,那么这种状态与世界之间就会产生一种适应方向上的冲突:作为信念,它需要与世界相适应;而
作为欲望,它又要求世界与其相适应.不过,笔者认为儒家特别是王阳明能够对此作出回应.一方

面,无论怪异与否,信欲这种心理状态确实存在.即便阳明的良知概念存在争议,阳明用来解释良知

的比喻显然不会有争议:好好色(欲望),知道它是好色(信念),二者不仅同时发生,而且处于一种单

一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至少就阳明的良知而言,如果我们能够区分两类信念,即描述性信念和规

范性信念,那么信欲就不会显得怪异了.描述性信念必须(被改变以)适应世界,规范性信念则不然.
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爱他/她的父母,但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人这么做,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必须改变信念以适应世界.相反,我们可以要求改变世界以适应我们的信念.这样一来,信念

和欲望就有了相同的由世界到心灵的适应方向,冲突也就不会产生⑤.

３．道德实在论(moralrealism)、反实在论(anti realism)、有待反应理论(responsedependent
theory),抑或有待感发理论(stimulationdependenttheory)? 从表面上看,若置身于当代道德理论中

关于道德品质之性质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王阳明显然属于反实在论.他明确主张心具万物之

理,而且他也批评朱子心外求理.例如,人与父母之间关系的理乃是孝,它在一个人的心里,而不在

父母之身.然而,阳明同时也说:看到自己的父亲,心自然知孝;看到自己的兄弟,心自然知悌;看到

孺子入井,心自然知道恻隐⑥.所以,尽管孝在一个人的心里,他只有看到父母时知道去行孝.在此

意义上,阳明的道德理论介乎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艾文贺比较了阳明的理论与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的有待反应理论,后者处在极端道德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间⑦.麦克道尔认为,道德品质

类似于洛克的第二性,比如颜色和声音:它们是事物中的性质,但又有待于感知者的反应⑧.然而,我
认为阳明和麦克道尔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在麦克道尔看来,道德品质在物,虽然它们有待于我们

的反应;而在阳明看来,道德品质在心,虽然它们有待于事物的感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阳明认为

道德品质是有待于感发的.考索阳明关于心对外物的“感”“应”说,我们可以探究阳明的理论在何种

意义上是独特的,它如何避免激进道德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明显碰到的问题,以及它如何避免麦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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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略微温和的有待反应理论中不那么明显的问题.艾文贺在上文提到的论文中已经对此有所触及.

４．对恶人的同感(empathy):宽容、反对,抑或帮助? 在阳明看来,如果一个人的心即良知没有受

到私欲的蒙蔽,那么他便是一位仁者,也就是说,与万物为一体.这里,阳明赞同程颢的观点,认为具

备“仁”就是能感觉到身体的痛痒,因此具备真正的“仁”就是能感觉到万物的痛痒,与万物合为一体.
斯洛特(MichaelSlote)认识到,阳明在这里提出了与同情(sympathy)相对的“同感”概念,在西方哲

学中这一概念要出现得晚得多.然而,斯洛特又立即补充道,当代关于同感的哲学及心理学研究大

大超越了所有早先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包括王阳明的理论①.笔者部分地赞同斯洛特的评价,但我认

为我们仍然可以从阳明的同感论,尤其是他对恶人同感论中学到很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像莫

顿(Adam Morton)所说的那样,了解使一个人邪恶的外部条件,继而原谅他的邪恶行为②.它也不是

斯洛特所说的第二序同感.在斯洛特看来,“如果一个人对他人的行为表现得缺乏同感,那么同感之

人就会因这样的行为感到心寒,我想说对行为主体的这种(反思性)情感构成了道德反对”③.斯洛特

强调,既然一个同感之人应该感觉到同感客体的情感,同感之人从缺乏同感的人那里感到此种寒意

正是因为“缺乏同感的人在对他人的态度或情感上是冷酷的(或硬心肠的,或非常冷漠的)”④.然而,
既然第一序的同感不仅是感觉到一个人(身体)上的疼痛感觉,而且包含帮助那个人祛除疼痛的动

机,那么类似地,感到第二序同感的人不应该只是感觉到缺乏同感的人的冷酷,同时也应该想去帮助

缺乏同感的人祛除他的冷酷,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同感之人.然而,此非斯洛特所言,而恰是

阳明之意.阳明将遭受外部或身体之痛苦的人与遭受内部或性格之痛苦(罪恶)的人对举,进而抱怨

说,很多人会自然地感觉到前者的痛苦,但对后者却无动于衷.因此,在阳明看来,一个真正的同感

之人,也能感觉到恶人应该、可能或者会感觉到的内在疼痛,同时也想去治愈恶人(内在或性格上)的
疾病,使恶人不再作恶⑤.

上文简略地说明,在一些当代西方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上,阳明可以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当然,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事实上,阳明关于道德之恶的看法可以发展出一个既非逆喻(oxymoron)⑥又非

悖论⑦的道德运气概念;他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⑧(在一个人对其自身美德的关心要求其关心自然

的意义上)可以发展出一种与西方传统中不同的、不以人类为中心甚至也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环境美

德伦理学;他对道德教化方式的广泛讨论有助于回应美德伦理学所遇到的情境主义责难.如果我们

考察中国传统中王阳明之外的其他哲学家,那么可讨论的问题就会呈现指数增长.我们从事中国哲

学研究的专家必须深入中西两大哲学传统来展开这样的比较哲学研究,也必须明白,我们在试图达

到奥伯丁所说的“迫切而不可能达到的要求”.尽管如此,我们给出的问题列表可以使我们有信心面

对那位哲学系主任所提出的问题:“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那些当今哲学家致力研究的问题吗?”我们

可以响亮地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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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在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三重约束

笔者在本文中试图说明,至少是为了改变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界的边缘地位,在西方哲学语境

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可以而且应该在其研究中接受奥伯丁所谓的二重约束.就是说,他们应

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一方面,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为他们(西方哲学家)所不熟悉的东

西,而另一方面,这些东西也不能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方面.这是奥伯丁对这个双重约束的表述.
换句话说,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家也能参与讨论他们(西方哲学家)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而另一方

面,中国传统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一些看法不仅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有代表性的看法不同,
而且可能比后者更有道理.这是笔者对这个双重约束的表述.但不管是奥伯丁的表述还是笔者的

表述,这种双重约束似乎都会使得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所进行的工作有断章取义之嫌.例如,
为了说明王阳明对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道德运气概念可能作出的贡献,我们就会把王阳明著作中的有

关段落从其上下文中抽出来,而这样就可能曲解王阳明这些话的原意.
关于这样的批评,一方面,我们必须说,在从事学术研究中一定的抽象(这里所谓的抽象指的是

将一位哲学家的某个思想从其上下文中抽离出来,而不是指与具体相对应的抽象,尽管这两种抽象

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就王阳明哲学的某一个方面写学术文

章;每次写王阳明的时候就必须呈现王阳明思想的全貌,因而就必须写专著.并且可能这还不够,因
为我们不能把王阳明从其所属的儒家传统中抽离出来:离开了儒家传统是无法理解王阳明的.然而

这还是不够,因为王阳明也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而中国的佛教又是从印度来的,印度的佛教又与

印度教思想密不可分这样我们就必须写系列专著.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就此而言,我们把某个

中国哲学家的某些思想从其哲学体系中抽离出来以回应当代西方哲学家的问题也不是完全不合

法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我们把某个哲学家的某个思想从其哲学体系中抽离出来时,

也确实有断章取义和歪曲原意的可能.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 笔者认为,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一位学

者的研究过程和其写作过程.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从事写作时,我们只能关注某个哲学家

的某个方面,但这种写作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而在从事研究时,我们就必须把我们所关注的这

个哲学家思想的某个方面与别的方面联系起来,甚至把这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影响了他的以及被他影

响的其他哲学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对某个特定研究中所关心的这个哲学家

思想的某个特定方面的理解是正确的,从而我们可以将这个因此而得到正确理解的方面从其所属的

这个哲学家思想的其他方面合理地抽离出来,以回应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就笔者自己有

限的经验而言,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在中国哲学中真正发掘出能对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

注的问题作出贡献的资源.因此,笔者认为,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其从事

本文所推崇的那种研究时,除了上面提到的双重约束外,还需要接受另一约束,即第三重约束:他们

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能够得到在中国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的认

可,也就是说,这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责任编辑　李　梅]

３８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三重约束”


